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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5_A4_A7_

E7_90_86_E5_AD_A6_E9_c75_645106.htm 研究生教育在高层

次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，研究生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我

院的办学声誉，对我院的学科建设有重大影响，而研究生指

导教师的综合水平对研究生培养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。为了

确保我院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质量，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

法。 一、硕士生导师的遴选原则 （一）有利于我院学科建设

和学科结构的优化调整，有利于发挥指导集体的作用，有利

于改善指导教师队伍结构，有利于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

量。 （二）有利于培养经济建设、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

的高层次专门人才。 （三）坚持标准、严格要求、保证质量

、公正合理。 （四）参加遴选的教师必须符合遴选的基本条

件，并且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研究方向应属于我院具有

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领域。 （五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

遴选，由学院研究生处负责组织实施，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

评审后报学院确定。 （六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人数

指标实施总量控制，由学院根据招收培养硕士生计划中所设

定的硕士生指导教师岗位数进行按需增列和聘任。 二、遴选

的硕士生导师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（一）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

热爱教育事业，治学严谨，作风正派，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

。 （二）具有教授、副教授或相当的高级职称，或不具备副

高级学术职称，但己获得博士学位的现职专业技术人员。 （

三）新遴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者，在遴选之日前原则上年

龄不超过55周岁，身体状况良好，40岁以下者应具有硕士或



硕士以上学位。 （四）学术造诣较高，具备坚实的基础理论

和系统的专业知识，具有较强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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